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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翰林溪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贵州亨特翰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贵州瑞思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的《亨特·翰林溪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GZRSK-157(2019)]，并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等

规定，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环保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于 2019年 8月 18日，在该

项目所在地组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验收会由贵州亨特翰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单位）、贵州瑞思科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等单位代表及两名环保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验收组

进行验收工作。以上各单位代表对项目建设、运行、监测情况进行了介绍，验收

组对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对验收资料和文件进行了认真查阅，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质询，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贵阳市花溪区溪北办事处竹林村；

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为住宅小区，配套设施用房包括居委会、体育场地、景观

游泳池、后勤服务用房、消防扑救场地、再生资源回收站、垃圾收集点等，无医

院、学校、农贸市场等配套设施。项目共建设 12栋楼，其中 1#和 2#为 31F/-1F，

高 96.65m，3#为 31F/-3F，高 96.5m，4#为 30F/-2F，高 90.5m，5#和 6#为 29F/-2F，

高 87.3m，7#共两个单元，均为 29F/-3F，高 90.65m，8#为 29F/-3F，高 90.65m，

9#为 28F/-2F，高 87.65m，10#和 12#为 29F/-2F，高 90.65m，11#为 30F/-2F，高

93.65m，车库在地下 3层，地下一层，二层为商业，其余为住户。

建设规模：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56063m2，其中道路用地面积为 7911m2，建设用

地面积为 48152m2，总建筑面积 222495.51m2。其中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52163.62m2， 绿地面积为 16612.44m2，容积率为 3.5。

性质：新建；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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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原名为《花溪区溪北片区拆迁集中安置点建设项目》，整个地块由 A、

B、C、D 四个组团组成。由贵阳花溪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建，后来 A组

团的建设方变更为贵州亨特翰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在原地址建设（变更合

同详见附件 2），其他组团的建设方不变。项目建成后取名“亨特·翰林溪苑”，

本次验收项目名称由此得名。贵阳市花溪区发展和改革局以花发改项[2010]106

号《关于花溪区溪北片区拆迁集中安置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同意贵阳花溪城市

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花溪区溪北办事处竹林村建设“花溪区溪北片区拆迁集

中安置点建设项目”。2012年 8月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制了《花溪

区溪北片区拆迁集中安置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2年 9月 7日

得到贵阳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花溪区溪北片区拆迁集中安置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筑环审［2012］100号）。项目于 2014年 7月 18日开工建

设，2019年 1月 18日竣工。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33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618万元，占总投资的 4.82%。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仅对 1#~12#住宅楼及配套设施进行验收，项目涉及商业主要为临街

地上 1-3层，不包含饮食业、KTV等娱乐项目，具体商业经营内容尚未确定。

对于今后进入的商业项目根据《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若饮食业、KTV等娱

乐项目进入居民楼需要严格把关，并及时向环保项目审批部门申报并提交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严格执行《贵阳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贵阳市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规定》。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勘查、资料查阅以及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原项目《花溪区溪北片区拆

迁集中安置点建设项目》共 A、B、C、D四个组团，2013年 4月 1日原建设方

贵阳花溪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 A组团委托给贵州亨特翰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代建，并命名为“亨特·翰林溪苑”。本项目共建设 1~12栋住宅楼及其配

套设施，安置房、医院、农贸市场以及中水回用系统均暂未修建。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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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本项目区域内实行雨污分流，项目内设置了雨水管。住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本项目每2栋楼共用一个化粪池，共修建6个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二）废气

本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废气来自住宅厨房废气、汽车尾气、垃圾恶臭等。

（1）住宅厨房废气

本项目厨房使用市政煤气作为能源，市政煤气属于清洁能源，产生的污染物

较少，每栋住宅楼设置有专用烟道，由屋顶集中排放，对环境影响不大。

（2）汽车尾气

地面停车场产生的汽车尾气随空气流动而扩散，对空气环境影响小；地下车

库汽车尾气通过设置的排气风机，将地下车库尾气抽至专用排气筒至地面 2.5m

外排，对周围环境及住户影响较小。

（3）垃圾恶臭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每天由小区物管部门收集后放入垃圾收集点，由贵阳

京溪生态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运至溪北路垃圾转运站统一处理，由于日产

日清，故垃圾停留时间较短，不易发生霉变、变质产生恶臭，不会对环境空气和

居民造成明显影响。

（三）噪声

本项目在营运期间主要噪声源来源于水泵房、电梯机房、风机房等机电设备

产生的机械噪声，汽车行驶产生的交通噪声等。

本项目风机房、水泵房均设置在地下层内，各几点设备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

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地下车库

道路采用人车分流，地面设置绿化带，减少车辆对居住环境的影响；严禁鸣笛，

降低对周围居民生活及休息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每天由小区物管部门收集后放入垃圾收集点，由贵阳

京溪生态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运至溪北路垃圾转运站统一处理，由于日产

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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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辐射

本项目无辐射源。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

根据贵州瑞思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亨特·翰林溪苑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报告》[GZRSK-157(2019)]，本项目各类污染物监测结果如下：

1、废水

由验收报告表9-2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期间，1#~6#

化粪池总排口废水监测指标pH、悬浮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化学需氧量、五

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等六项污染物监测结果均未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规定限值要求，由于氨氮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中未作限值规定，故不做评价。

2、废气

由验收报告表9-5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

氮氧化物等两项污染物监测结果均未超过《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由于一氧化碳在《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中未作限值规定，故不做评价。

3、噪声

由验收报告表 9-6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环境噪声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2类标准限值，由表 9-7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边界噪声未超

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限值。

4、振动

由验收报告表 9-8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振动未超过《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

准》（GB10070-88）2类居民、文教区标准的限值要求。

5、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每天由小区物管部门收集后放入垃圾收集点，由贵阳

京溪生态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运至溪北路垃圾转运站统一处理，由于日产

日清。

6、污染物排放总量

贵阳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花溪区溪北片区拆迁集中安置点建设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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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中没有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由监测报告结果可知，该项目各化粪池废水、无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环境

噪声、项目边界噪声及相关振动源振动都符合过环评报告表及环保部门批复的要

求，对环境质量影响几乎没有影响。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对项目逐一对照核

查，经专家组全体成员评审认为，亨特·翰林溪苑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评

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三废”排放

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同意该项目通过合格验收。

七、专家意见及建议

1、尽快完善未建的环保设施（中水回用系统）。

2、加强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落实和环保设施的定期检查及维护，确保各

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3、健全和完善相应的环境保护档案和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

4、严格按照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及措施要求进行实施；

5、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坚决杜绝由于生产安全引起的环境风险；

6、本次验收仅针对 A 组团的 12栋楼，其余三个组团建成后应尽快按照

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验收。

专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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